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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岚 通讯员吴玉玲）为进一步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强化行政执法监督，规范建设领域执法工作，

自11月15日起，省住建厅在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暨执法监督检查，范围包括13个市

（含定州、辛集市），每个设区市随机抽查1个县（市、区）。

此次督导检查，重点对各地各部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

展情况、履行执法监督情况、重点工作开展情况、行政执法案

卷评查、行政复议和诉讼败诉案件整改情况、宪法户外公益

宣传情况等6个方面进行检查，主要通过组织座谈、查阅资

料、现场检查、开展谈话等方式进行。按照“双随机”原则，省

住建厅将随机抽取检查地区和项目，随机抽取确定检查人

员。

对督导检查中发现的违法建设项目，省住建厅将统一进

行筛查处理；对督导检查中发现的执法部门、执法人员存在

的违法、违纪行为，统一交有关部门处理；对督导检查中发现

的涉黑涉恶线索，依照有关规定，移交公安部门处理。

本报讯（记者李春炜）保障农

民工工资权益，打好治欠保支主动

仗。11 月 21 日，石家庄市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简称石家庄市保农办）对2016

年至 2018 年出现过重大违法行

为，尤其是存在欠薪问题的 22 家

重点企业进行了约谈。

据了解，近年来，石家庄市的

欠薪案件、清欠人数和清欠金额

虽然呈现了逐年下降趋势，但建

设领域仍是欠薪的重灾区。一些

用人单位存在欠薪情况突出，规

章制度不落实，监管工作不到位

等问题。

石家庄市保农办负责人表示，

此次约谈要求各用人单位主动担

当，强化责任，坚决落实用工企

业主体责任，不欠良心账，依法

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不得

拖欠或克扣，把农民工工资列为

第一支付顺序。有关部门将强化

监管，严格落实用人单位主体责

任、支付工资保障制度，加大执法

力度联合惩戒，做到“检查一批、

处理一批、通报一批、列入黑名单

一批、表扬一批”，切实发挥警示、

震慑作用。

据悉，此次约谈中，还通报了

当前治欠保支的整体情况和相

关用人单位存在的具体问题，同

时强调，各用人单位要对已经发

生的欠薪案件必须全部解决，对

新的施工项目要及时发现并消

除欠薪隐患，杜绝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发生。定州隆基建筑有

限公司等 5 家用人单位作表态发

言，承诺依法用工，决不拖欠农民

工工资。

本报讯（记者刘涛）11月22日，记者从省禁毒办获悉，按

照国家禁毒办部署要求，省禁毒办、省财政厅和省公安厅近

日联合印发《毒品违法犯罪举报奖励办法》（简称办法），群众

举报毒品违法犯罪线索并经公安机关查证属实的，将获得最

高可达30万元的奖励。

办法共18条，明确了举报奖励条件、奖励标准、资金来

源、支付方式、保密要求等。

办法规定，群众举报毒品犯罪活动或者线索，根据缴获

毒品克数可获得300元至20万元奖励。举报制毒工厂的，每

查处一家，根据抓获犯罪嫌疑人数、缴获毒品等情况，奖励2

万元至20万元。举报制毒物品、制毒设备等其他制毒线索

破获制毒案件的，可视情况奖励1万元至10万元。举报重大

涉毒犯罪嫌疑人的，抓获公安部悬赏通缉毒贩，按照悬赏金

额奖励；抓获公安部在逃人员信息库中毒贩，按照公安部追

逃奖励办法奖励。举报聚众吸食毒品人员的，视情况奖励

3000元至2万元。举报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的，每

抓获1人，奖励500元。举报正在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

原植物的，视情况奖励200元至10000元。经举报人提供线

索，公安机关抓获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犯罪嫌疑人的，每抓

获1人奖励举报人2000元。举报人或其所提供的举报信息

在特别重大毒品案件侦办中，发挥重要作用或作出特殊贡献

的，最高可奖励30万元。

办法明确，根据群众举报线索查破毒品犯罪案件后，各

级公安机关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通知举报人领奖。举报人

自接到奖励通知起 2 个月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领取奖

励。各级公安机关、禁毒委办将建立举报保密制度，未经举

报人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或者泄露举报人信息资料。

此外，省禁毒办、省公安厅还公布了举报受理电话：

0311—66996100。各地举报受理电话：110。警方将24小时

受理毒品违法犯罪线索举报。

连续3年未欠薪
可降低缴存比例

通知明确了工资保证金缴纳

标准。工资保证金由施工总承包

企业（包括直接承包建设单位发包

工程的专业承包企业）缴存到工资

保证金管理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

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设定

的银行账户，缴存款额为建设项目

施工合同总价款的1%。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施工合同

约定，预先拨付施工总承包企业部

分工程款。负责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的主管部门在核发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时，要核验施工总承包企

业缴存工资保证金的凭证，未按规

定缴存工资保证金的，不予建设单

位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工资保证金缴存实施差异化

管理。各市（包括雄安新区）对在

同一设区市行政区域内有多个在

建工程项目，或单个工程项目施工

合同价款较高的施工总承包企业，

应适当降低其工资保证金缴存比例

或设置缴存金额上限；对连续3年

未发生拖欠工资行为的，应适当降

低其工资保证金缴存比例；对3年

内发生过2次以上拖欠农民工工资

行为的，以及3年内虽发生过1次拖

欠农民工工资行为但拖欠问题一直

未解决的，适当提高其缴存比例。

工资逾期未付
可申请动用保证金

通知要求，规范工资保证金动

用和返还程序。施工总承包企业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等有关部

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支付；逾期未支

付的，可以向工资保证金管理部门

申请动用工资保证金。工资保证

金管理部门应及时动用资金，支付

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并督促缴存

企业限期按规定补足工资保证金。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6 个月且

缴存企业在施工现场公告无拖欠

工资情况 10 日期满后，缴存企业

可向工资保证金管理部门提出返

还申请，工资保证金管理部门对不

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应在 10

日内将工资保证金退还缴存企业。

工资保证金管理部门必须对

缴存的保证金建账记账，实行严格

规范的财务、审计制度，切实加强

管理，防止挪作他用。对超限额收

缴、违规挪用、无故拖延返还工资

保证金的，依法依规对有关责任人

员进行问责。

账户日常余额
满足下月工资支付

通知提出，要强化农民工工资

（劳务费）专用账户管理，实行人工

费用与其他工程款分账管理制

度。施工总承包企业应在工程项

目所在地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签订资金监

管协议的银行开设工资专用账户，

专门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

建设单位在申领施工许可证

前，应向工资专用账户拨付不低于

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总价款2%的工

程款，此后按工程施工阶段，在施

工前依施工合同约定分批拨付，账

户日常余额应满足下月农民工工

资的支付。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

应在施工合同中，对工资专用账

户、拨付节点和比例（金额）、拨付

时限以及违约责任等事项作出明

确约定。

实施银行代发工资。各地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门应提前公布与本部门签订

有工资专用账户监管协议的当地

商业银行名单。施工总承包企业

自主选择工资专用账户设立银行，

开户后，向项目所在地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备

案。银行直接从工资专用账户按月

足额向农民工个人账户划转工资，

并减免异地跨行拨付农民工工资的

手续费。

拖欠工资情节严重
实施联合惩戒

通知强调，要明确各方主体职

责。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要积极运用信息化

管理手段，动态监督检查，发现施

工总承包企业未开设工资专用账

户，建设单位不按时拨付工资专用

账户资金，或要求施工总承包企业

垫资支付工资的，责令施工总承包

企业和建设单位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的，责令施工总承包企业暂停施

工；对因上述问题导致拖欠工资的

责任主体依法处理，情节严重的列

入“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各地方人民法院对农民工工

资保证金账户和工资专用账户实

现保证农民工工资支付功能后，方

可冻结执行，避免发生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

通知还提出，要深化工资保证

金和工程款支付管理。建设单位

应按合同约定的计量周期或工程

进度结算并支付工程款，强化合同

对工程价款的约定与调整，规范工

程预付款、工程进度款支付。

各市应针对工程竣工验收后建

设单位未完成竣工结算或未按合同

支付工程款且未明确剩余工程款支

付计划的情况，探索建立建设项目

抵押偿付制度，有效解决拖欠工程

款问题。对长期拖欠工程款结算或

拖欠工程款的建设单位，有关部门

不得批准其新项目开工建设。

11月22日上午，邢台市交警支队开发区大队邀请辖区

一家幼儿园的100余名师生走进警营，共同参与交通安全宣

传体验课活动。

本报驻邢台记者张会武、通讯员李建林/摄

我省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领域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

拖欠农民工工资
将入“黑名单”

近日，省住建厅、省人社厅等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强化农民工工资（劳务费）专用账户管理，健全防止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长

效机制，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据悉，通知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已实行农民工工资预储金制度的建设工程项目（以单个施工

许可证许可的建设内容为项目单元），可继续按照农民工工资预储金管理制度执行至工程竣工验收；新

开工的工程建设项目，按照通知执行。

本报记者 刘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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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督导住建领域扫黑除恶


